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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4-031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产业基金投资子公司之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诺普信”）于2024

年4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产业基

金投资子公司之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广东诺普信一创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深圳

田田圈互联生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田圈”或“标的公司”）和广东乡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丰农业”或“标的公司”）股权；全资子公司光

筑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筑农业”）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产业基金持

有其控股子公司广东诺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禾”或“标的公司”）

和广东诺鲜果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鲜果”或“标的公司”）的

股权。 

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发布《关于对外投资发起设立产业基金并签署合伙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公司与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一创投资”）、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省农业基金”）、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发展基金”）发起设立产业基金。 

产业基金于2019年12月完成工商注册，基金总规模10亿元，首期实缴出资5

亿元，其中一创投资(GP/管理人）实缴2,500万元占比5%，诺普信（LP）实缴21,000

万元占比42%，省农业基金（LP）实缴16,500万元占比33%，广州发展基金（LP）

出资10,000万元占比20%。基金自2019年10月开始投资运作，期限7年，其中投资

期5年，退出期2年，至2024年10月投资期满。 

产业基金成立后，先后于2020年、2022年投资乡丰农业、田田圈、诺禾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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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产业基金增资子公司广东乡丰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年3月5日，公告编号

2020-013）、《关于产业基金增资全资子公司田田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

年3月5日，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产业基金增资公司三级子公司广东诺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1年5月15日，公告编号2021-033）、《关于关联方对

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2年1月21日，公告编号2022-010）。 

鉴于产业基金投资期将期满，公司和光筑农业拟分别回购产业基金投资的上

述股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系公司和光筑农业回购产业基金持有的子公司股权，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同意。具体情况如下：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田田圈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深圳田田圈互联生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凤凰岗社区水库路113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A23层308-309室 

法定代表人：王海涛 

注册资本：85,333.333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09-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982508XY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农药制剂产品的技术开发；农机农膜的批发零

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初级农产品的销售；病虫害防治；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

(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网络科技软件开发；网络

科技产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不含人才

中介服务、信托、证券、期货、保险及其它金融业务)；计算机系统技术服务；

网页设计；化肥、微肥、叶面肥的零售；农机设备、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通讯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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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配件的销售(不含限制项目)；会务策划；展览展示策划。(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

批发、零售农药；批发、零售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副产品的销售；从事广告

业务。教育培训。 

2、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诺普信 80,000 93.75% 85,333.3333 100% 

产业基金 5,333.3333 6.25% - - 

合计 85,333.3333 100% 85,333.3333 100% 

3、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2023年度（经审计） 2024-03-31/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048.59 223,784.51 

负债总额 113,782.98 123,311.94 

净资产 105,265.61 100,472.57 

营业收入 196,119.60 38,537.56 

净利润 -6,186.82 -4,834.84 

注：上述 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乡丰农业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乡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荔湖大道97号1号楼119室 

法定代表人：李洪波 

注册资本：8333.3333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KHJW54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鲜蛋批

发；鲜肉批发；水产品零售；鲜蛋零售；鲜肉零售；日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林业产品销售；棉、麻销售；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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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类销售；谷物销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蔬菜批发；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

礼品花卉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树木种植经营；橡胶作物种植；

草种植；含油果种植；水果种植；园艺产品种植；花卉种植；食用菌种植；蔬菜

种植；烟草种植；糖料作物种植；麻类作物种植（不含大麻）；棉花种植；薯类

种植；油料种植；豆类种植；谷物种植；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

职工疗休养策划服务；咨询策划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体验式拓展活动

及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农业机械租赁；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

智能农业管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园艺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

业机械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消防技术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量子计算技术服

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服务；计量技术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云计算装

备技术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务；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坚果种植；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进出。 

2、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诺普信 4,400 52.8% 7,733.3333 92.8% 

产业基金 3,333.3333 40.0% - - 

广东田园乡丰信息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600 7.2% 600 7.2% 

合计 8,333.3333 100% 8,333.3333 100% 

3、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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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2023年度（经审计） 2024-03-31/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056.41 23,985.84 

负债总额 12,103.40 13,099.84 

净资产 9,953.01 10,886.00 

营业收入 1,019.46 2,152.98 

净利润 -2,236.38 933.00 

注：上述 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诺禾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诺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荔湖大道97号1号楼119室 

法定代表人：张国丙 

注册资本：9,803.921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1X9E5G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农业病虫害防治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

险品仓储）；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园艺作物、花卉的收购；蔬菜收购；收购农副

产品；水产品零售；海水养殖，内陆养殖；鱼种培育、养殖；蔬菜种植；食用菌

种植；花卉种植；水果种植；坚果种植；干果、坚果批发；干果、坚果零售；水

果批发；水果零售；蔬菜批发；蔬菜零售；食用菌批发；食用菌零售；花卉作物

批发；农业机械服务；农业项目开发；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水果和坚果加

工；蔬菜加工。 

2、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光筑农业 5,000 51% 9,803.9216 100% 

产业基金 4,803.9216 49% - - 

合计 9,803.9216 100% 9,803.92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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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2023年度（经审计） 2024-03-31/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20.34 18,559.41 

负债总额 9,222.26 9,271.55 

净资产 9,298.08 9,287.86 

营业收入 69.28 - 

净利润 -34.05 -10.22 

注：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诺鲜果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广东诺鲜果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荔湖大道97号1号楼119室 

法定代表人：李海姣 

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1XAY5N  

经营范围：风景园林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业技术

开发服务；农业技术咨询、交流服务；农业项目开发；农业技术转让服务；蔬菜

种植；水果种植；坚果种植；水果批发；水果零售；蔬菜批发；蔬菜零售；干果、

坚果批发；干果、坚果零售；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城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服

务；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

进出口；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零售；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有机肥料及微

生物肥料批发；化肥批发；水溶肥料的销售；化肥零售；温室大棚工程；现代农

业园区规划及温室设计；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农业工程设计服务;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水产品冷冻加工；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生物产品的销售（不

含许可经营项目）；蔬菜加工；水果和坚果加工；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

零售；网络销售预包装食品。 

2、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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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光筑农业 5,000 66.67% 7,500 100% 

产业基金 2,500 33.33% - - 

合计 7,500 100% 7,500 100% 

3、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2023年度（经审计） 2024-03-31/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405.57 47,769.28 

负债总额 33,458.34 33,067.88 

净资产 16,947.23 14,701.40 

营业收入 8,887.67 2,694.51 

净利润 -1,410.40 -2,245.83 

注：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广东诺普信一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广东诺普信一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创想路8号珠江国际创业中心2栋（自编B13栋517B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KU7H16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股权结构：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52%，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3%，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 

（二）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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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113号(仅作办公用) 

法定代表人：高焕森 

注册资本：994,765,927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9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4157XP 

经营范围：农化产品应用技术研究；农药销售；农药技术检测；农业技术开

发，农业技术转让，农业技术服务，农业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不

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前置审计及禁止的项目)。农药加工、

复配(按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办理)。 

股权结构：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股34.95%，其余为社会公众股东

持股。 

（三）光筑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光筑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凤凰岗社区水库路113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A23层06室 

法定代表人：李海姣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08月0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8MN0XK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农业科技、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旅游项目开发；热带农业开发；园林、瓜、果、蔬菜、

种苗的繁育种植与销售；供应链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商业文

化组织与策划；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行政许可的，须取得

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水产生物工程技术研发；水产生物工程技术

转让、咨询服务；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水溶肥、化肥、有机复合肥的销售；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钢材、钢线、木材、石材、黄沙、竹木）的销售；园林设

计与施工；温室大棚、果园棚架设施的技术咨询、设计与施工建设；农业滴灌工

程设计与安装、塑料材料、管材、管件销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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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水果加工；预包装

食品的批发和零售；农产品（干鲜果品、蔬菜等）挑选、分级、包装、储藏、保

鲜、冷藏、配送、批发、零售兼网上零售；水果制品（果汁、干果等）制售和销

售；水产品种苗繁育、养殖、加工及其产品销售。 

股权结构：诺普信持有100%股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与产业基金及标的各方签署的投资协议中关于股权回购相关约定，

诺普信和光筑农业视公司经营情况有权在投资期届满前以现金方式回购产业基

金持有的全部股权。回购款为产业基金投资款加上投资款在投资期间（自产业基

金支付投资款之日起算）按年化6%的收益成本计算。 

五、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田田圈 

1、股权回购 

（1）标的公司田田圈注册资本人民币85,333.3333万元，其中乙方投资人民

币10,0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5,333.3333万元，占标的公司6.25%的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2）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回购乙方持有的标的股权；乙

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将持有标的股权及权益全部转让给甲方。 

2、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应为乙方投资本金加上按照年化6%计算的投资回报，具体计算公式

为：回购价格=投资本金+投资本金×6%×N -已分配股利，其中N为自投资之日起

至本次回购协议约定的投资截止日（即2024年5月23日）的期间年数（不足一年

的按天折算，即投资期间天数除以365天）。 

3、保证与承诺 

（1）甲方及/或标的公司保证其具有履行本协议项下回购义务的财务能力，

并已获得签署本协议的充分授权。 

（2）自甲方完整履行本协议项下款项支付义务之日起，乙方委派董事的辞

职报告自动生效，董事的辞职报告请见本协议附件。甲方、乙方应立即配合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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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变更、乙方委派的董事人选更换（实现乙方委派的董

事退出标的公司董事会）相关事宜召开股东会，并签署相关股东会决议文件；若

一方怠于配合更换董事，造成其他方损失的，其他方有权要求怠于配合更换董事

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保证其出售的标的股权为其合法持有，保证对其出售的标的股权

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标的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标的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

第三人追索，否则乙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协议各方均承

诺，各方应在甲方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违约金（如有）后的十五天内，根据标的公

司的书面通知，协助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委派董事更换的工商

备案。本协议项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由标的公司在发出书面通知的三十日内

办理完成。 

（4）各方一致同意，工商备案股权转让合同仅为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登记便利，若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则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 

若任一方违反本协议义务，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 

各方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深圳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6、其他 

（1）为免疑义，本协议中约定由甲方回购标的股权，并不得被解释为乙方

放弃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要求标的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并付清股权回购款的义

务。各方同意，若甲方未按本协议付清回购款，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

协议或立即发出书面通知，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要求标的公司承担股权回购

义务。 

（2）回购义务和违约金（如有）支付义务履行完毕并办理完相关工商变更/

备案登记后，各方基于本协议及《投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均已结清或终结。 

（二）乡丰农业 

1、股权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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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乡丰农业注册资本人民币8,333.3333万元，其中乙方投资人

民币10,0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3,333.3333万元，占标的公司40%的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2）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回购乙方持有的标的股权；乙

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将持有标的股权及权益全部转让给甲方。 

2、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应为乙方投资本金加上按照年化6%计算的投资回报，具体计算公式

为：回购价格=投资本金+投资本金×6%×N -已分配股利，其中N为自投资之日起

至本次回购协议约定的投资截止日（即2024年5月23日）的期间年数（不足一年

的按天折算，即投资期间天数除以365天）。 

3、保证与承诺 

（1）甲方及/或标的公司保证其具有履行本协议项下回购义务的财务能力，

并已获得签署本协议的充分授权。 

（2）自甲方完整履行本协议项下款项支付义务之日起，乙方委派董事的辞

职报告自动生效，董事的辞职报告请见本协议附件。甲方、乙方应立即配合标的

公司就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变更、乙方委派的董事人选更换（实现乙方委派的董

事退出标的公司董事会）相关事宜召开股东会，并签署相关股东会决议文件；若

一方怠于配合更换董事，造成其他方损失的，其他方有权要求怠于配合更换董事

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保证其出售的标的股权为其合法持有，保证对其出售的标的股权

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标的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标的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

第三人追索，否则乙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协议各方均承

诺，各方应在甲方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违约金（如有）后的十五天内，根据标的公

司的书面通知，协助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委派董事更换的工商

备案。本协议项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由标的公司在发出书面通知的三十日内

办理完成。 

（4）各方一致同意，工商备案股权转让合同仅为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登记便利，若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则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12 

若任一方违反本协议义务，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 

各方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深圳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6、其他 

（1）为免疑义，本协议中约定由甲方回购标的股权，并不得被解释为乙方

放弃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要求标的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并付清回购价款的义务。

各方同意，若甲方未按本协议付清回购价款，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协

议或立即发出书面通知，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要求标的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

务。 

（2）回购义务和违约金（如有）支付义务履行完毕并办理完相关工商变更/

备案登记后，各方基于本协议及《投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均已结清或终结。 

（三）诺禾 

1、股权回购 

（1）标的诺禾注册资本人民币9,803.9216万元，其中乙方投资人民币8,0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4,803.9216万元，占标的公司49%的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股权”）。 

（2）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回购乙方持有的标的股权；乙方

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将持有标的股权及权益全部转让给甲方。 

2、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应为乙方投资本金加上按照年化6%计算的投资回报，具体计算公式

为：回购价格=投资本金+投资本金×6%×N -已分配股利，其中N为自投资之日起

至本次回购协议约定的投资截止日（即“2024年5月23日”）的期间年数（不足

一年的按天折算，即投资期间天数除以365天）。 

3、保证与承诺 

（1）甲方、丙方及/或标的公司保证其具有履行本协议项下回购义务的财务

能力，并已获得签署本协议的充分授权。 

（2）自甲方完整履行本协议项下款项支付义务之日起，乙方委派董事的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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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报告自动生效，董事的辞职报告请见本协议附件。甲方、乙方和丙方应立即配

合标的公司就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变更、乙方委派的董事人选更换（实现乙方委

派的董事退出标的公司董事会）相关事宜召开股东会，并签署相关股东会决议文

件；若一方怠于配合更换董事，造成其他方损失的，其他方有权要求怠于配合更

换董事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保证其出售的标的股权为其合法持有，保证对其出售的标的股权

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标的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标的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

第三人追索，否则乙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协议各方均承

诺，各方应在甲方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违约金（如有）后的十五天内，根据标的公

司的书面通知，协助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委派董事更换的工商

备案。本协议项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由标的公司负责在发出书面通知的三十

日内办理完成。 

（4）各方一致同意，工商备案股权转让合同仅为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登记便利，若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则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 

若任一方违反本协议义务，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 

各方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深圳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6、其他 

（1）为免疑义，本协议中约定由甲方回购标的股权，并不得被解释为乙方

放弃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要求丙方或标的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并付清股权回购

款的义务。各方同意，若甲方未按本协议付清股权回购款，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继续履行本协议或立即发出书面通知，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要求丙方及/或

标的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 

（2）回购义务和违约金（如有）支付义务履行完毕并办理完相关工商变更/

备案登记后，各方基于本协议及《投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均已结清或终结。 

（四）诺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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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回购 

（1）标的公司诺鲜果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万元，其中乙方投资人民币

10,0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占标的公司33.3333%的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股权”）。 

（2）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回购乙方持有的标的股权；乙

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价格将持有标的股权及权益全部转让给甲方。 

2、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应为乙方投资本金加上按照年化6%计算的投资回报，具体计算公式

为：回购价格=投资本金+投资本金×6%×N -已分配股利，其中N为自投资之日起

至本次回购协议约定的投资截止日（即2024年5月23日）的期间年数（不足一年

的按天折算，即投资期间天数除以365天）。 

3、保证与承诺 

（1）甲方、丙方及/或标的公司保证其具有履行本协议项下回购义务的财务

能力，并已获得签署本协议的充分授权。 

（2）自甲方完整履行本协议项下款项支付义务之日起，乙方委派董事的辞

职报告自动生效，董事的辞职报告请见本协议附件。甲方、乙方及丙方应立即配

合标的公司就股权回购相关的股权变更、乙方委派的董事人选更换（实现乙方委

派的董事退出标的公司董事会）相关事宜召开股东会，并签署相关股东会决议文

件；若一方怠于配合更换董事，造成其他方损失的，其他方有权要求怠于配合更

换董事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保证其出售的标的股权为其合法持有，保证对其出售的标的股权

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标的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标的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

第三人追索，否则乙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协议各方均承

诺，各方应在甲方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违约金（如有）后的十五天内，根据标的公

司的书面通知，协助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乙方委派董事更换的工商

备案。本协议项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由标的公司负责在发出书面通知的三十

日内办理完成。 

（4）各方一致同意，工商备案股权转让合同仅为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登记便利，若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则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15 

4、违约责任 

若任一方违反本协议义务，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 

各方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深圳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6、其他 

（1）为免疑义，本协议中约定由甲方回购标的股权，并不得被解释为乙方

放弃了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要求丙方或标的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并付清股权回购

款的义务。各方同意，若甲方未按本协议付清股权回购款，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继续履行本协议或立即发出书面通知，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要求丙方及/或

标的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 

（2）回购义务和违约金（如有）支付义务履行完毕并办理完相关工商变更/

备案登记后，各方基于本协议及《投资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均已结清或终结。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产业基金即将期满，回购有利于降低成本。 

2、本次交易系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公司当前财务状况较为

稳健，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带来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0元人民币。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

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回购产业基金

投资子公司之股权的议案》及股权转让协议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和讨论，对本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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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充分关注，我们认为：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产业基金投资子公司之股权的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此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周期与市场环境等多种

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交易后标的公司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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